寿县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2026-2028）
（征求意见稿）
寿县应急管理局
2026年4月

为加强全县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管理，进一步规范零售经营市场秩序，推动烟花爆竹经营领域安全发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寿县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2026—2028）》（征求意见稿）。
一、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等。
二、规划原则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贯彻“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原则，结合我县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数量及所在位置、配送销售能力、近年烟花爆竹销售量等状况，综合考虑各乡镇户籍及常住人口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等因素，科学规划、合理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店，着力构建规范有序、安全便民、有利救援、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安全发展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市场。


三、规划期限
本次布点规划有效期自2026年9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分为两个阶段：2026年9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为第一阶段；202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第二阶段。
四、规划要求
（一）严格控制总量。全县烟花爆竹零售店不超过450户，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规划数量不超过270户，第二阶段规划数不超过450户（包含第一阶段规划数量），充分考虑各乡镇人口数量、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等因素，将全县烟花爆竹零售店数量分配至各乡镇（附件1），由各乡镇在核定的限额内进行规划布点（可以减少布点数量，但不得增加数量）。
（二）规范布点区域。1.禁止规划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店的区域。依据《淮南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寿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寿政秘〔2018〕345号），寿春镇及寿西湖农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南至城南保庄圩，东至东津渡大桥，北至靖淮桥，西至跃进河），不得规划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店，同时，以下区域不得布设烟花爆竹零售店：
（1）消防车辆不能顺畅到达的区域；
（2）军事管理区、文物保护区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
（3）居民集中居住小区以及桥下与涵洞内；
（4）电压高于1kV的电力线路下方；
（5）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边缘100米范围内；
（6）220kV及以上的区域变电站围墙、220kV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投影距离50米范围内；
（7）已有（布点）烟花爆竹零售店周边50米、正对面80米范围内；
（8）焊接作业、露天烧烤、街边小吃等散发火花或使用明火地点25米范围内；
（9）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标准规定的区域。
2.不适合规划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店的区域。各乡镇的主要商贸街、中心街等人员密集、商户或居民聚集区域，距离消防救援队（站）较远、道路狭窄、消防车及救援人员不能快速顺畅到达的村（区域），不适合规划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店。
3.适合规划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店的区域。历史形成的集市边缘，具有一定商贸基础、群众较聚集、烟花爆竹购买力较强、易于救援、便于管理的小集市边缘等，适合规划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店（例：小甸镇小甸村、李山村、邵店村、古楼村、马集村）。
五、实施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整顿提升及负面清单制度
（一）实施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整顿提升。为保障烟花爆竹零售店销售、储存分区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店实用面积应不低于30平方米，建筑结构符合三级耐火等级要求。
（二）实施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负面清单制度。县应急管理局制定实施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负面清单制度（附件2），拟申请办理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者及其经营场所，存在负面清单所列情形的，原则上不予许可。

附件：1.寿县烟花爆竹零售店控制数（2026-2028）
2.寿县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负面清单















附件1

寿县烟花爆竹零售店最大控制数（2026-2028）
	乡镇名称
	最大控制数
	乡镇名称
	最大控制数

	
	2027
	2028
	
	2027
	2028

	寿春镇
	12
	20
	陶店乡
	4
	5

	八公山乡
	5
	9
	保义镇
	12
	22

	双桥镇
	12
	22
	安丰镇
	16
	27

	涧沟镇
	11
	18
	众兴镇
	11
	19

	丰庄镇
	9
	15
	茶庵镇
	6
	11

	正阳关镇
	13
	21
	三觉镇
	13
	21

	迎河镇
	15
	25
	瓦埠镇
	6
	10

	张李乡
	12
	20
	大顺镇
	7
	14

	隐贤镇
	11
	19
	小甸镇
	14
	23

	板桥镇
	14
	23
	双庙集镇
	7
	11

	安丰塘镇
	11
	18
	炎刘镇
	18
	26

	窑口镇
	8
	13
	刘岗镇
	10
	16

	堰口镇
	13
	22
	
	
	

	合计
	
	
	
	270
	450


备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不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店。

附件2

寿县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负面清单

一、经营者（销售人员）
1.年龄超过65周岁或不足18周岁的；
2.身体残疾、行动不便、不利于应急逃生和人员疏散的；
3.文化程度较低、不能熟练掌握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
4.经营者未取得安全培训合格证的，销售人员未通过县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知识考核合格的。
二、选址
5.不符合全县及所在乡镇烟花爆竹零售店布点规划的；
6.不符合《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选址及有关安全距离要求的。
三、建筑物
7.零售店与居住场所同楼、同栋，经营区与生活区未完全隔离、商住混用的；
8.不符合《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耐火等级要求的；
9.二层及以上、具备人员居住、经营活动、储存货物条件的；
10.人员进出通道、货物搬运通道狭窄，不利于安全疏散的。
四、消防及电气
11.电气及照明设备、线路、开关灯不符合防爆要求的；
12.灭火器配置不符合标准规范要求的；
13.使用明火，或者25米范围内使用明火且未有效隔离的；
14.未设置“严禁烟火”“易燃易爆”等安全警示标志，或者安全警示标志不醒目的。
五、经营及安全管理
15.未取得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或者许可证超过有效期的；
16.烟花爆竹存放区和销售柜台（销售区）未分开布置的；
17.在许可证载明的场所外销售或储存烟花爆竹的；
18.经营场所储存的烟花爆竹超过许可证载明限量的；
19.采购和销售专业燃放类，或者超标、违禁、非法烟花爆竹的；
20.烟花爆竹堆放超过2米高度的；
21.烟花爆竹与其他商品或杂物混放的；
22.经营场所未采取防水防潮措施的；
23.未制定安全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或者安全责任制、操作规程不符合要求的；
24.未制定并张贴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并在醒目位置张贴应急联系电话信息的；
25.未建立产品流向登记制度且妥善保管购销票据、产品配送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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